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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立美达”或“公司”）委托，担任海立美达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师

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

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二》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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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合称“《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

说明，《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海立美达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议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书》，及海立

美达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联动优势与博升优势于2016年6月6日签署了

关于联动保理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重组报告书》等文件，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减资三部分组成。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海立美达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移动、银联商务及博升优势持有的联动

优势91.56%的股东权益（对应联动优势95.7%的出资额，不包含联动保理）。 

根据《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涉及的联动优势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5〕396号）（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经协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为303,883.42万元。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海立美达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187,042万元，且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配套资金

将用于联动优势支付中国移动减资款、联动优势项目建设投资、补充上市公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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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上市公司支付中介机构相关费用。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减资互为前提条件，均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

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减资的实施。 

（三）本次减资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联动优势收购中国移动持有的 4.3%的出资

额（对应联动优势 8.44%的股东权益）进行减资，减少注册资本 4,302,716 元。

联动优势以募集配套资金向中国移动支付减资款，减资款以《评估报告》所载的

联动优势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 331,883.42 万元为依据，确定为 28,000 万元。 

如因募集配套资金不足或未及时到位，博升优势承诺向联动优势提供无息借

款用于支付差额款项，该等款项由联动优势另行向博升优势偿还。 

本次减资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条件，同时生效，同步实施，如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获得所需批准，则联动优势减资不予实施。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及授权 

（一） 海立美达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海立美达已履行了如下内部决策程序，并

取得了相关批准和授权： 

1. 2015 年 11 月 19 日，海立美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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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年 12 月 7 日，海立美达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3. 2016 年 1 月 27 日，海立美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4. 2016 年 2 月 25 日，海立美达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5. 2016 年 4 月 18 日，海立美达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等议案。 

6. 2016 年 5 月 13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对海立美达本次交易出具了《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断初审函[2016]第 147 号），海立美达收购联动优势

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7. 2016 年 6 月 6 日，海立美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 

8. 海立美达独立董事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上述事宜发表了独立董事意

见。 

9. 2016 年 6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核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

限公司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341 号），核准本次交易。 

（二） 交易对方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1. 2016 年 1 月 18 日，中国移动召开司务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联动优势

11.56%的股东权益（对应为联动优势 5.9%的出资额）认购海立美达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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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同意联动优势将中国移动持有的联动优势 4.3%的出资额（对应注册资

本为 4,302,716 元）进行减资，同意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书》

及其他相关的交易协议等文件。 

2. 2016 年 1 月 19 日，博升优势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其持有的联动优势 60%

的股东权益（对应联动优势 79.6%的出资额）认购海立美达非公开发行股份，同

意联动优势将中国移动持有的联动优势 4.3%的出资额（对应注册资本为

4,302,716 元）进行减资，同意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

《协议书》及其他相关的交易协议等文件。 

3. 2016 年 1 月 20 日，银联商务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其持有的联动优势 20%

的股东权益（对应联动优势 10.2%的出资额）认购海立美达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同意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书》及其他相关的交易协议等文件。 

4. 2016 年 6 月 6 日，博升优势召开股东会，同意购买联动优势持有的联

动保理 100%的股权。 

（三） 标的公司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1. 2016 年 1 月 20 日，联动优势召开股东会，同意博升优势、中国移动和

银联商务分别将其持有联动优势 60%、11.56%、20%的股东权益（分别对应持有

联动优势 79.6%、5.9%、10.2%的出资额）认购海立美达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同

意联动优势将中国移动持有的联动优势 4.3%的出资额（对应注册资本为

4,302,716 元）进行减资，同意签署《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书》及其他相关的

交易协议等文件，各股东均同意放弃对其他方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 2016 年 5 月 29 日，联动优势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其持有的联动保理的

100%股权转让给博升优势。 

3. 2016 年 6 月 6 日，联动保理股东联动优势作出决定，同意将其持有的

联动保理的 100%股权转让给博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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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

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6 年 7 月 12 日，联动优势完成转让联动保理 100%股权给博升优势的工

商变更登记，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向联动保理核发《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00330597A），联动保理的股东由联动优势变更

为博升优势。 

2016 年 7 月 14 日，联动优势完成股权变更及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北京市

工商局向联动优势核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533138376），

联动优势股东变更为海立美达，注册资本变更为 9,569.7284 万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四、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 联动优势尚需向中国移动支付 28,000 万元减资款项； 

2. 尚需办理本次重组所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和申请上市手续； 

3. 海立美达尚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但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4. 海立美达尚需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等登记或备

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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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

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三）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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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

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唐周俊 

 

                 

慕景丽 

 

                 

李科峰 

 

 

 

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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